
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实施违纪、作弊行为

监考人员将当事人姓名、学号、违纪作弊主要情节在《考场记

事》中如实记录，向违纪、作弊学生告知记录内容，并要求违

纪、作弊学生签字确认

 将考生违纪、作弊资料及工具予以暂扣，收回试卷、答卷

（含答题卡、答题纸）、草稿纸，令其退出考场

考试结束后，监考人员将《考场记事》、作弊物证一并上交教

务处，《考场记事》复印件送交主考教师

学生所在学院填写《学生考试违纪、作弊登记表》，并责成当

事人写出违纪、作弊的详细过程及对错误的认识，有关谈话内

容做详细记录，五个工作日内向教务处提交上述材料

教务处审核相关材料，按有关程序作出处理

处分决定书送交学生所在学院，学院送达当事学生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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